115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龍舟錦標賽
暨115年全民運動會龍舟代表隊選拔賽
競賽規程
1、 依據：114年11月18日「115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競賽活動申請補助說明會議」會議紀錄定之。 
2、 目的：為加強龍舟運動發展，互相切磋技術、觀摩，以提昇運動水準，並選拔出優秀選手代表本市參加115年全民運動會。
3、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4、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5、 承辦單位：桃園市體育總會龍舟委員會。
6、 協辦單位：龍潭區公所。
7、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15年05月08-09日。
8、 競賽資訊：
    ◎比賽日期及場地：

      115年05月08日（星期五） ─龍潭大池（賽前練習）。

      115年05月09日（星期六） ─龍潭大池（正式比賽）。

    ◎比賽項目：

      組別：混合組（男子6人、女子6人）
      距離：200公尺
      級別：12人級龍舟 
9、 報名辦法 

(1) 參賽資格：選手設籍於桃園市滿三年以上之選手。
(2) 年齡規定：年滿14 歲以上（民國101 年10 月18 日【含】以前出生者），未成年之選手，報名時須於「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請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3) 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grvGzb
(4) 請繳交紙本資料：報名總、選手同意書保證書、家長同意保證書（未滿18歲）、切結書、 戶籍謄本正本。於截止日115年4月23日（星期三）前掛號郵寄至桃園市體育總會龍舟委員會郵戳為憑：325桃園市龍潭區五福街9號。
(5) 比賽當天請備妥有照片之身分證或健保卡等身分相關證明，以備查驗。
10、 比賽規則：
(1) 採用國際輕艇總會（ICF）審訂之最新龍舟規則執行，如規則解釋有爭議，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以仲裁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2) 比賽制度：
 1、單趟雙敗淘汰制，採2航道直道競速進行。
 2、冠、亞軍賽，採內外水道交換雙趟計時決賽。
(3) 比賽規定：

 1、本次比賽划槳姿勢一律採坐姿，舵手不可助划，船上不可使用電子產品。 
        2、比賽器材：大會備有12人級龍舟及其他附屬器材，各隊可自備划槳出賽，規格需符
           ICF器材規定。 

        3、競賽秩序：技術會議時編訂競賽秩序，未到者由大會代理抽籤不得異議，一經抽籤後
          不得更改參賽人員名單。

        4、對於競賽規則或賽程如有疑問需在領隊會議時提出，競賽時應遵從競賽規則。 

(4) 技術暨裁判會議、賽程抽籤及賽前練習：

1、技術會議：各隊應於115年5月09日（星期六）09:00至龍潭大池會議中心辦理報到，領取比賽秩序冊並參加技術會議，屆時如有資料錯誤請於抽籤前提出，另有關比賽建議事項者，可於會中提出研議。未到者對於會議決議事項不得異議（不另行通知）。

       2、賽程抽籤：115年5月09日（星期六）09:30抽籤，請各隊務必派員參加，未到者對於大
          會賽程代抽結果或會議決議事項不得異議（不另行通知）。（比賽賽程時間、於抽籤會
          議後由競賽組依抽籤順序編定之）
       3、裁判會議：115年5月08日（星期五）16:00分至賽務中心報到，隨後展開裁判會議及場
          地勘查。 

       4、賽前練習：賽前練習為115年5月08號上午9點至下午4點止，依報名表附件的練習登記表
          收件先後排定練習次序，各隊練習時，應遵守大會相關規定。

(5) 競賽器材：

1、須穿著救生衣出賽，若向大會借用每場賽後請歸還。（借用器材需填寫借用單並務必清
          點數量，遇有遺失或損壞者（惡意破壞）需先照價賠償完成後、方能出賽。

       2、參賽隊伍所使用之競技龍舟（包括尾舵、鼓及划槳）一律由大會供應及分配，參賽隊 

          伍亦可使用IDBF認證或ICF認證的規格標準槳比賽（如附一），並須送大會抽查，沒
          有自備槳之隊伍可使用大會準備之划槳。

       3、參賽隊伍如想使用未得到認證的划槳，需於規定時間內將划槳全數送達「驗槳區」供
          賽會驗證，驗查後會在槳杆上貼上大會標籤，未能通過驗證的划槳均不可在此賽事中
          使用，驗槳時間訂於5月9號上午8點至9點。
11、 獎勵方式：

(1) 各組獎勵至前三名頒發獎盃，並由承辦單位頒發成績證明。

(2) 本次比賽第一名隊伍選手、教練將列為本市115年全民運動會參賽資格依據。
(3) 獲獎選手市府獎狀發給原則：參加競賽組別達到三隊（人）者，獎第一名；達到四隊（人）
  者，獎前二名；達到五隊（人）以上者，獎前三名。

(4) 工作人員及指導人員敘獎：依「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辦理。
十二、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遴選：
(1) 教練遴選： 
       1、代表隊教練由冠軍隊伍之教練擔任，並經由選訓委員確認。
       2、擔任教練職務者，需符合相關協會核發龍舟教練證，且實際從事擔任教練工作者。 

(2) 選手遴選：

   1、由優勝隊伍獲選115年全民運動會代表隊。
       2、代表隊教練因實際需求，得遴選其他參賽隊伍之選手，原優勝隊伍選手至少保留6名
          選手，其餘選手由代表隊教練提出選手建議名單至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公布。
       3、獲選之選手須配合團隊進行集訓事宜，如有情節重大違反者予以停權。 
 十三、申訴抗議：

(1) 有關選手資格問題，應於檢錄前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賽後不予以受理。

(2) 競賽事項於裁判長公告該場比賽成績時間起算30分鐘內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由領隊或教練於申訴書簽章後，並繳交5,000元保證金。
(3) 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之判決，不得提出異議。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不予以退還。
  十四、大會附則：
(1) 本次桃園市115年全民運動會龍舟代表隊選拔賽以具奪牌實力之項目及選手為培訓，報經桃園市政府核定後公佈培訓名單。

(2) 本次當選桃園市115年全民運動會之培訓選手須配合本市龍舟委員會所有訓練及參賽，一律依本市名義組隊參賽，並遵守制定規範及訓練事項，未依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
(3) 如有不符規定之選手出賽時，一經發現或經檢舉屬實，則取消該隊繼續比賽之權利，並函報有關單位議處。
(4) 附則：本市代表隊參加115年全民運動會本競賽種類之參賽項目、人數及參賽標準，應符合115年全民運動會龍舟技術手冊規定，如有增減或刪修部分，由本委員會依發佈後之技術手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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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參加資格年齡規定：年滿14 歲以上（民國101 年10 月18 日【含】以前出生者），
未成年之選手，報名時須於「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請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115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龍舟錦標賽
暨115年全民運動會龍舟代表隊選拔賽
選手同意保證書

      本人參加由桃園市體育總會龍舟委員會辦理之『桃園市115全民運動會龍舟代表隊選拔賽』，報名之表件，同意                 隊報名為選手正確無誤。比賽期間一律穿著救生衣，自行經由醫院健康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並且願遵守競賽規程之一切規章。

姓名：              （簽章）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保證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資料不全者，大會得依規定取消資格。

二、保證書必須親自填妥，以示負責。

三、保證書背面請黏貼115.4.3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應含詳細記事，備註欄不得省略）。
（參賽之選手每人請親自填寫一張）
115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龍舟錦標賽暨115年全民運動會龍舟選拔賽

未滿18歲家長同意保證書

      本人參加由桃園市體育總會龍舟委員會辦理之『桃園市115全民運動會龍舟代表隊選拔賽』，報名之表件，同意                 隊報名為選手正確無誤。比賽期間一律穿著救生衣，自行經由醫院健康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並且願遵守競賽規程之一切規章。

選手姓名：                              （簽章）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家長同意簽章：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同意書各項資料必須正確詳填，資料不全者，大會得依規定取消資格。

二、同意書必須親自填妥，以示負責。
切結書
本隊（隊名）：                               
報名參加本次龍舟競賽活動，全體隊員已充分了解龍舟運動具有一定風險，並同意遵守大會競賽規則及安全規定，全體隊員共同聲明並切結如下：

1、 本隊所有參賽人員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無不適合從事劇烈運動之疾病，足以參與龍舟競賽活動。

2、 全體隊員願意遵守大會所有競賽規則、安全規定及工作人員指示，並於活動期間確實穿著救生衣等必要安全裝備。

3、 比賽期間如因個人身體狀況或操作不當等因素而發生意外事故，本隊隊員願自行負責。
4、 若因違反競賽規則或安全規定而造成自身或他人傷害，同意大會依規定取消參賽資格或依競賽要點相關規定處理。

5、 本隊同意主辦單位於活動期間所拍攝之照片、影像或相關紀錄，得作為活動紀錄及宣傳使用。

　　此致

桃園市體育總會龍舟委員會
立同意書人（領隊/教練）：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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